
 

 

 
 

          法轮功学员修炼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，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而

中共却利用宣传工具编造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，用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

仇恨，为其镇压良善编造理由。诚望沧州父老乡亲能够明辨事非，主持公

道，共同制止这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迫害，诚劝执法者不要再做糊涂事了，

善待法轮功学员，为自己留条后路。 

中共罪恶滔天，罪不可赦；天灭中共是天意、是民心、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。

中共的暴力和血腥只会加速它的灭亡，一意追随中共者只能给其作陪葬，成为中华民族

的万古罪人；只有悬崖勒马，停止迫害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们真心呼吁有良知的人们
伸出援助之手，谴责中共暴政，抵制中共利用国家机器迫害善良民众的罪行，强烈要求立
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。 

立即释放大法弟子：刘桂兰 康兰英 王希珍
4 月 13 日下午，沧州市师范学院教授、大法弟子刘桂兰被沧州市运河分局

先后两次十多名警察非法抄家、绑架，抢走个人物品价值四千多元。 
4 月 15 日上午 9 点左右沧州市大法弟子康兰英被非法绑架。从早晨 6 点新

华区国保大队伙同西环派出所十多名恶警、数辆警车把康兰英家团团围住，7 点

多强行破门而入，企图劫持康兰英，遭到康家人的正义抵制后，随又叫来副局长

霍志刚及数名警察，强行劫持康兰英到新华分局并非法抢劫私人物品价值五千多

元。 
同日上午，沧县县直幼儿园教师王希珍在单位被非法绑架并抄家。 
大法弟子刘桂兰、康兰英、王希珍现被沧州市看守所非法迫害。 
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，而中共却践踏宪法、迫害人权、罪恶滔天。

作为执法机关执法犯法，非法剝夺人身自由、非法抢劫合法公民的私有财产，公

理何在、良知何存。这种不法行为不仅给民众造成灾难而且也会毁了自己。善恶

有报是天理。在此，真心的奉劝那些不明真相仍参与迫害者明辨是非、悬崖勒马，

不要给自己生命的永远造成深深的痛悔。请善良的沧州父老乡亲分清善恶、快快

觉醒，明白真相，退出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免于灾祸。共同谴责、抵制这场对善

良的大法弟子的迫害行为，善待大法、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

好的未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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